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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仍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领域。本文对欧盟国

家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治理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具体包括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条件

的救助政策、改善财政管理方式、引入法院等独立机构执行政府性债务监管规则，并在

处置政府性债务风险的过程中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在此基础上，从实施财政救助与区

域合并相结合的政府性债务风险应对措施、完善财政管理方式、强化制定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和处置法律制度、建立独立机构执行财政监督和裁决以及调整财政自主权等方

面提出了相关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和处置提供了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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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国经

济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三期叠加”的背景

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灰犀牛”。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增加明

显。2014年至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 15.4万亿元
增加到 30.47万亿元，增长 1.98倍。在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方面，根据沈坤荣、施宇（2022）的估算，2020年
末的区间值位于 21.66-42.80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
投融资平台公司（以下简称“平台公司”）为主要的构

成，大约在 16.17-21.13万亿元之间。2021年以来，受
疫情、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爆发以及国外需求缩减

等因素影响，各地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土地出让收入

出现断崖式下滑，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防控造成

了严重影响。为了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

险，我国政府陆续实施了地方债置换、引入优质上市

公司化解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开展资产重组、强化

预算约束机制和实行常态化的政府举债问责机制

等。虽然上述举措有效遏制了债务风险的增长势头，

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政府性债务风险产生的土

壤，且由于部分措施缺乏普适性，难以作为应对地方

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可复制性举措。2022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办发〔2022〕20号文”）为管理
和处置省以下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

突出了省级政府作为债务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但

省以下政府在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和处置方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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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风险处置措施不足、财政管理方法不当、法律

制度建设不健全、相关主体机构职能缺失等问题，

并且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尚存桎梏。

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盟主要国家在多次财政整

顿过程中实施的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对于推

动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以及降低政府性债务风

险效果显著。比如希腊、爱尔兰以及葡萄牙在实施

了广泛的财政整顿措施后，财政的基本平衡有了实

质性的改善，平均财政盈余超过 GDP的 2.8个百分
点。而政府债务方面，1994年至 2007年，爱尔兰、荷
兰、西班牙政府债务率分别下降 33.9%、35.6%和
22.1%（Price R，2010）。
相比于美国所构建的高度市场化的市政破产

处置地方政府及相关实体债务风险的机制，欧盟国

家更强调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并在处置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的同时，强调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再次梳

理，且由高层级的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这与我国

2016年发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以下简称“88号文”）基本明确的行政化的财政
重整处置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方式具有一致性。

由于我国仅有鹤岗市、雁江区、安岳县进行了财政

重整，实践经验偏少，“88号文”所提及的相关举措
仍需要进一步结合实践情况进行优化升级。因此，

有必要对欧盟国家在地方政府性债务危机中形成

的经验进行总结，为我国省以下政府性债务风险防

控和处置提供参考。

二、欧盟国家管理和处置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的主要措施

（一）实施有条件的救助政策

1.市政机构整合与财政救助相结合
市政整合与财政救助相结合是指中央或联邦

政府对处于债务危机的市政主体进行救助的同时

将市政主体各部门预算进行合并或对多个市政当局

的辖区进行合并管理，必要情况下体现为解散市政

当局的议会，以达到压缩支出的目的，这一措施对于

稳定债务具有良好的效果（Moln佗r Margit，2012）。
（1）市政主体或机构整合与财政救助相结合。

葡萄牙、匈牙利在面对市政财政危机时，选择合并

市政机构、相关的市政主体和公营企业的方式减少

财政支出并提高市政机构的运行效率（Fabrizio Di
Mascio，2015；Gei覻ler R et al.，2019；CsabaLentner，
2014）。希腊政府制定的救助计划《卡利克拉底法
案》提出市政机构可以参与财政整顿计划，并要求

对市政各部门的预算进行合并以便减少财政支出。

按照该法案的要求，市政机构从 1034个合并至 325
个，建立了 13个二级大区以替代之前的 54个二级
管理区域并建立了 7个分散区，对各级地方政府管
理的市政企业进行强制性的合并，同时下放之前的

道路管理和水务管理权限（Stolzenberg P，2015）。
（2）行政管辖区域合并与财政救助相结合。荷兰

在对市政主体进行救助的同时，采用合并辖区的方

式减少财政的支出。这一救助机制主要运用在小辖

区范畴，并且在荷兰出台财政均衡性转移制度后逐

步减少这一举措的使用。均衡性救助机制背后是不

同地区获得的拨款数量变化，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

果需要救助，则通过减少对其他地区的拨款所结余

的资金进行实施。后期随着被救助的城市减少，该机

制运用的频率也有所降低（Allers M A.，2015）。
2.财政整顿与救助相结合
财政整顿与上级救助相结合反映为市政当局

在接受上级政府救助的同时，上交有关财政支出、

征税及投资等权限，并由上级救助单位制定财政整

顿计划，旨在使被救助政府财政达到平衡状态。在

具体的形式上，各国政府通过设立的援助基金、再

融资基金以及再借款等方式为困境中的市政主体

提供支持和救助，并要求其进行财政整顿。

比利时瓦隆尼亚和布鲁塞尔分别设置了市政

援助中心和区域再融资的基金，在必要时用于缓解

当地财政困局并充当融资中介，在市政当局发生财

政风险时，给予救助性支持，而被救助城市的财政

则处于监督范围，举债的权限受到限制。与此相似，

爱沙尼亚地方政府团体陷入债务困境后可以向中

央政府请求支援，并获得来自国家预算支持基金的

援助，但是必须制定严厉的财政重整计划（Gei覻ler R
等，2019）。德国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救助机制要求在
对低层级政府提供额外资金支持的同时，监督其财

政削减的情况。在实行财政整顿的过程中，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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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下设的各类市政公司均要参与整顿（Stolzenberg
P，2015）。从实际发生过的救助案例来看，德国联邦
政府在对萨尔州和不来梅州实施救助的过程中，分

别与两个州政府签订了救助性的合同，并要求他们

定期向联邦政府报告财政巩固计划（Seitz H，1999）。
西班牙在经历欧债危机后，制定的《基本预算

法》虽然确定了中央政府不救助的规定并且对违反

财政纪律的地方政府设置了自动纠正程序，但是该

程序明确地方政府在制定有效财政重整计划并公

布后，可以获得来自中央政府流动性的支持

（Hern佗ndez de Cos P，2013）。此外，瑞典和芬兰在引
入平衡预算规则时，由于多数地区无法达到要求，

瑞典和芬兰中央政府在提供救助资金的同时要求

各地方政府制定恢复性的法案，包括出售资产和增

加税收等，并接受中央政府设立的特别委员的监

督，以便确认其财政恢复计划的执行情况（Gei覻lerR
et al.，2019）。

3.接管与救助相结合
市政机构在陷入财政困境后，在接受上级政府

救助的同时也存在市政事务被接管的可能。虽然欧

盟各地的做法存在差异，有的地区表现为行政事务

接管，而有的地区表现为财政接管。行政接管较为

严格，在地方未履行财政纪律时，由上级政府直接

管理当地事务，如英国在地方政府举债管理上设置

了直接的监管部门，负责监督举债情况，并且在地

方政府财政纪律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直接管当地

市政事务。而财政接管更多体现为上收财权并加强

财政控制，相应的，陷入财政困境的地区需要制定

财政重整计划，采用这一做法的国家主要包括荷

兰、斯洛伐克淤和匈牙利（Bethlendi A，2018）。从实施
该举措的性质来看，救助与接管相结合的方式对当

地政府而言带有惩罚性，其目标是确保各地政府维

护财政纪律，在实践中较少采用。

（二）调整财政管理方式

1.建立以财政平衡与债务限额为核心指标的财
政管理规则

财政平衡要求财政支出与收入规模相匹配，这

一平衡性的财政收支关系表现为对支出设定上限

要求。在这方面进行限制的国家主要为法国、保加

利亚和西班牙。按照法国的财政管理要求，法国地

方政府允许出现过度支出的情况，但是必须控制在

当前收入的 5%-10%之间。这种制度的背后体现了
法国保留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意识。而保加利亚则将

地方政府支出的具体指标和债务限额一起作为财

政困难的认定标准。按照《公共融资法》的规定，只

要是满足财政困难认定标准六项指标中的三项，则

该市政主体便宣布为财政困难主体于，并依此目标
实施对应的财政整顿措施。此外，西班牙在欧债危

机后出台《基本预算法》将债务限额和支出限额共

同作为财政管理的目标规则，其中第 12条和第 13
条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平衡和债务限额提出了明确

要求。首先，地方政府实行预算平衡，不列赤字；其

次，地方政府的债务上限为 GDP的 60%，按照这一
限额，中央、地方及市政当局分别限额债务为 GDP
的 44%、13%、3%（OECD，2016）③；最后，支出的规模
受限于 GDP的增长，并且市政公司的经营情况需要
纳入监管范围。其他国家的财政管理指标包括对债

务限额的规定，比如希腊、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分别

设定了对利息支出和债务总额的限定④要求。

2.引入权责发生制财政会计制度
在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上，欧洲地区国家采用

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制度对财政的运行情况进行管

理和分析。这一财政会计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清晰

淤荷兰的法律规定，如果市政预算未满足平衡性预算的要求，并且在
后续三年的时间里仍难以平衡预算，省级政府将采取将执行监督措
施，并在上收预算审批权限，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受到极大限制，
且必须制定财政重整计划，规定支出削减和增加收入的具体措施，同
时可能面临被财政接管。捷克斯洛伐克的市政机构面临财政困境时，
存在一种市政救助机制，但是这一机制的使用较为罕见，因为在接受
上级政府提供救助性担保的同时需要面临财政接管。
于保加利亚在《公共融资法》中明确了六项认定财政困难的指标，涵
盖支出和债务等多方面的指标。具体包括：1.每个市每年的市政债务
支付额不得超过根据市政预算执行情况年度报告中的信息计算的过
去三年的年平均自有收入和平衡补贴总额的 15%；2. 年末列于预算
支出的负债超过近四年平均年度支出金额的 15%；3. 年末市政预算
支出超过近四年年平均支出额的 50%；4. 年未列入预算的清偿债务
超过上一年度预算支出的 5%；5.近三年市政预算余额每年为负数；
6.房地产税和机动车辆税的平均征收率低于上一年度的征收率。
盂关于西班牙《基本预算法》的内容，可参见 OECD文件英文版，
https：//www.oecd.org/gov/budgeting/Spain.pdf，2022年 9月 22日访问
榆希腊在设置两个债务限额指标，分别用于监测利息支出情况和债
务总额情况，对于违反这规定的市政主体需要进行财政整顿。并且，
该法案将政府控制的法律实体纳入监测范围，实时跟踪市政当局全
面的负债状况。意大利强调当期收入与支出和债务还本付息相匹配。
如果地方审计法院裁决地方政府是否处于财政失衡的状态。斯洛文
尼亚市县债务限额管理，借款上限为上一年收入的 8%，并且将市政
公司的借款纳入预算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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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盘点政府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计算政府资产对负

债的覆盖程度，进而提高财政透明度（IMF，2007）。①
权责发生制会计制度多数应用在私人公司报表中，

政府对资产负债的统计仿造对私人公司的做法将

利息支出摊销在资产的购建科目中，使得政府对于

融资空间的计算也更加准确；此外，由于市政公司

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出现财政困境的情况

下，政府也会提供财政支持。因此，权责发生制的会

计报表编制范围涵盖了与政府关联的市政公司。采

用这一做法的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荷兰、瑞典、爱

沙尼亚和比利时，其中爱沙尼亚相对自由，可以灵

活选择现金会计和权责发生制会计制度。②

（三）在财政监督上引入司法力量

欧盟国家在关于政府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的

监管方面的监管框架主要有《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及在欧债危机后制定的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

按照上述协定的要求，政府债务必须控制在经济

总量的 60%以内，保持财政平衡且可持续，财政
赤字控制在经济总量的 3%以内，结构性赤字不
能超过经济总量的 0.5%，并且在存在偏离的情况
下，实施自动启动纠错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戴启

秀，2012；龚永丽，2014），上述协定已经成为各国
监管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指导并纳入国内法律。

根据《财政契约③》，签约成员国需要将财政平衡

的思想需要嵌入到国内法体系。这一要求一方面

强化了财政平衡的约束，同时为欧盟各国进行财

政风险的管理提供了法律支撑。从欧盟国家的实

践来看，欧盟部分国家将财政监督管理上升至宪

法层面，并制定了多项法律制度管理政府性债务

风险和财政收支。

1.宪法层面实施财政风险监管
德国的债务刹车制度将赤字约束设定在宪法

层面，使得财政平衡的思想为宪法约束下的主导性

思想。按照德国宪法 115条规定，联邦政府的结构
性赤字不能超过名义经济总量的 0.35%，考虑到经
济的周期性，或者面对自然灾害以及经济不景气

时，需要将借款列入监管账户，对于超出名义经济

总量 1.5%的部分，在经济回暖时候予以清偿。这一
要求不光在联邦层面实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

要在规定时间内纳入地方政府宪法（Feld L P，
2021；Schmidt，Christoph M，2020）。采用相似做法的
国家还包括意大利、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

亚，上述国家在宪法层面均明确了财政赤字的使用

范围，联邦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具有财政监督的

权力，并由司法和财政等部门共同分担财政监督的

责任。④

2.建立多项法律制度共同管理政府财政风险
从欧盟国家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和处置的实

践来看，多数国家基本形成了以《预算法》或《公共

财政法》为主的法律体系，用于从不同角度对政府

性债务风险进行管理和处置。相关法律制度分别从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管理、处置方式以及具体程

序方面进行了规定，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管理

和处置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保障政府性债务风险处

置措施的合法性。保加利亚的《公共财政法》和《政

府债务法》分别对财政预算管理、财政规则和政府

债务的使用进行了明确约定。爱沙尼亚制定《国家

预算法》《城市财政管理法》以及《地方政府财务管

理法》分别对财政规则、中央政府介入和债务限额

等内容进行管理（Gei覻ler R等，2019）。匈牙利在地
方政府财政风险和政府性债务管理与处置上分别

设计了《预算法》《地方自治法》《地方政府法案》以

及《市政债务调整法》对财政规则，债务限额以及政

府救助进行了相关约定，并为市政破产等措施提供

了具体的程序规则（J佼kay C，2013）。

淤关于财政透明度的要求可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透明度手
册（2007年）https：//www.imf.org/external/np/fad/trans/chi/manualc.pdf，
2022年 9月 10日访问。
于意大利在 1996年引入权责发生制作为财政管理的方法，并且按照
权责发生制计算财政平衡，并以此作为地方财政约束的管理制度，促
进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和问责效率的提升。荷兰采用权责发生制的
会计准则记录政府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将投资的利息支出摊销在具
体购置的固定资产科目上，有效的保证了地方政府的融资空间。此
外，权责发生制的还应用在对于市政关联公司的管理上。瑞典在进行
政府财政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将所有关联公司纳入财政报告的编制
中。其他采用该方式的国家还包括比利时和爱沙尼亚，其中爱沙尼亚
在《地方政府财务管理法》中约定可以自由选择现金会计和权责发生
制会计。
盂《财政契约》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第三
章的内容。
榆《爱沙尼亚宪法》第 154条规定市级财政管理的权力集中在中央层
面，司法部和财政部共同分担财政监督的责任。斯洛文尼亚宪法写入
财政监管，并由《财政规则法》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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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的财政风险审查机构

1.审计法院发挥债务管理作用
欧盟国家设立的审计法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

作用，并且依法独立运行，具有一定的裁决权限，是

财政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法院的职能

包括对举债是否违反财政纪律以及财政规则是否

得到有效执行进行监督管理，保证财政的监管法律

得到有效的执行，同时，保障政府处理市政债务风

险时候，相关的利益方能够获得公平的对待。在权

力赋能上，审计法院的权力获得了宪法的肯定。比

如，德国、希腊和意大利分别将审计法院设置为国

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具有监管权和裁决市政当局

是否成为陷入财政困境的权力。相似的，荷兰独立

审计法院的权力与特殊性由宪法和《政府账目法》

约定，审计法院可以调查市政主体及相关组织决策

的合法性和财政使用情况等（Government Accounts
Act 2016①）；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则将审计法院设
定为独立的监管机构，相关权限包括报告地方政府

财政预算是否执行错误方面，不具有调查权限。

2.独立财政监管机构
与审计法院相似，欧盟国家还通过建立独立的

财政监管机构对地方财政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具体机构包括财政审计委员会以及外部审计机构

等。比如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

以及瑞典均设置了独立的委员会对市政机构预算

进行监督管理、评价财政执行情况并决定是否在财

政困难时对市政债务进行援助（R佗cz T A.et，2021；
Szil佗rdHeged俟s，2019）。再比如，德国设立独立稳定
委员会来监督债务刹车制度的执行。在对各州债务

情况进行审查方面，该委员会以净借款为落脚点，

并将政府的全部实体纳入监测范围。如果政府的净

借款指标超过规定的阈值，则向该州发出预警信号

（Deutsche Bundesbank，2019）。此外，西班牙在出台
了《基本预算法》之后，为了保证各地方遵守法案中

提及的规则，西班牙政府同步设立独立财政责任

局，负责监督财政预算和执行修正机制，对《基本预

算法》的落实具有辅助作用（OECD，2016）。②

（五）地方财政重组过程中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

1.税收分配权的重新界定
财税关系重新分配主要体现为放松地方政府

财政自主权限，给予地方政府征税权。从政府性债

务危机发生后不同经济体表现出的韧性来看，具有

较大税收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往往能够表现出较为

强劲的复苏速度。这也是一些国家在面对经济危机

时放松地方征税权限的原因。过于僵硬的征税权限

和税率调整权限往往导致地方政府错过最佳的债

务危机处理时机。爱尔兰和意大利分别在政府财政

危机发生后，重新界定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关系，

将调节财产税和房产税的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增

加地方政府税收的自主权。

2.限制财政自主权
在限制地方财政自主权方面，主要体现为预算

审批权限、财政支出权限和增加税收的权限受到限

制。这一举措往往与中央政府的救助性性措施相结

合，并作为重组地方财政过程中的惩罚性举措。比

如上文提及荷兰和比利时进行财政重整后，在必要

时，上级政府直接接管财政，限制地区的投资支出

权限等。匈牙利在 2011年出台的新版《地方政府法
案》中规定，如果没有定期提交预算执行情况，地方

政府将面临财政补贴减少的惩罚性措施，并丧失公

共融资的管理权限，且中央政府不承担责任（Temesi
I，2017）。
三、欧盟国家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

及处置经验的政策启示

欧盟国家在管理和处置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方面的经验特征体现为应对措施多样、司法制度周

全、主体功能完善并且在处置政府性债务风险的过

程中不断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上述经验为我国省

以下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与处置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实施财政救助与区划调整相结合的政府

性债务风险应对措施

从欧盟国家实施的救助政策来看，不论是市政

机构整合，还是市政管理区域合并与接管，都是在

淤荷兰《政府账目法》具体可参考网站：https：//english.rekenkamer.nl/
about-the-netherlands-court-of-audit/position-and-powers
于关于西班牙《基本预算法》的内容，可参见 OECD文件英文版，
https：//www.oecd.org/gov/budgeting/Spain.pdf，2022年 9月 2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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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政府支出方面的具体举措，并且，这一措施与

财政整顿计划结合，是与上级政府实施财政救助相

伴随的主要措施。按照吴建民、丁疆辉（2018）的总
结，目前我国在区划调整中主要包括撤县（市）设

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

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 7类，具体调整主要缘由分为
基于区域发展战略行政区调整、基于城镇化水平提

升的区域调整以及基于边疆治理的区域调整，尚未

出现基于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的区域调整。在 88
号文所公布的财政重整措施中亦未有提及区域调

整作为应对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的举措。而区域合

并作为一种压缩财政支出、调整行政结构和经济自

主权的举措，既有惩戒效果，又包含财政整顿的思

想，适合作为省以下政府特别是区县级政府性债务

风险的应对举措。为此，各省在制定省以下政府性

债务风险管理与处置制度时，可以将区域合并、撤

市设区作为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措施，将政府性债

务风险发生的区域合并至能够吸收其债务风险的

行政单元，并与财政重整计划一同实施，以便妥善

处置政府性债务风险。

（二）完善地方政府财政管理方式

1.完善财政管理规则
欧盟国家地方政府财政管理规则主要有两方

面特征，一是多维度财政管理指标，从债务利息支

出、债务规模以及财政收支的维度设定具体的限制

指标；二是将市政主体的运行指标纳入财政管理规

则之中。反观我国现阶段的财政管理指标，仅有 88
号文中明确提及了关于实施财政重整的风险阈值，

且范围限制于政府债务，并对债务属性进行区分。

我国隐性债务包括平台公司负债、政府付费型以及

缺口补助型 PPP项目负债、棚改贷款、地方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以及地方国有企业负债，其中平台公司

负债为主要构成（沈坤荣、施宇，2018）。为此，在财
政管理规则的完善方面，一方面从纵向上，借鉴西

班牙《基本预算法》的经验，建立多层级政府的债务

风险监管指标，对省、市、区、县分别设定相应的财

政收支和债务限额管理指标。另一方面在横向上，

要从多个维度设定不同类别的财政管理指标并对

不同类型的债务实施合并监管，如设置财政收支平

衡指标、隐性债务负债率指标、隐性债务利息支出

压力指标反映政府财政收支及偿债压力情况，实时

统计平台公司债务规模变化情况，将其因承担公益

性项目建设而举借的债务纳入财政管理指标范畴，

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此外，可以根据财政管理指

标的不同设定相应的干预方式，在风险指标达到一

定阈值时出台对应干预举措。最后，构建市政运营

主体收支变化跟踪监测指标，将公共服务运营主体

的经营情况纳入财政管理范畴，动态跟踪其经营变

化情况。

2.改善财政核算方式
现阶段，在财政管理上，我国并未全面实行权

责发生制的财政会计报表。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和

《预算法》均已明确制定了这一改革任务，但是具体

的编制方法仍在试行阶段，改革仍在推进。相对于

现行的财政管理方式，权责发生制的财政报表一方

面有助于准确衡量政府的资产和负债，为政府精准

的管理政府债务提供支撑。另一方面，权责发生制

下的财政会计报表在核算范围上，将与公共服务相

关的企业财务状况纳入核算范围，有利于更加准确

地管理政府的或有负债。但是，我国现行的政府部

门财务报告编制范围仅包括“部门及部门所属的行

政事业单位，与同级财政部门有预算拨款关系的社

会团体”，而并未扩大至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关

的企业，故现阶段的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范围仍

不健全，需要将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市政主体，如

政府下设的水务公司、燃气公司以及承担公益性项

目投资建设的平台公司的债务和资产纳入其中，以

便准确衡量政府全部类型的债务和资产情况。

（三）强化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和处置的法

律制度建设

从欧盟国家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与处置

的经验来看，因欧盟对成员具有统一的、纲领性的

监管要求，因此各国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监管均

有法可依。此外，各国还制定了多项法律措施，从债

务管理、具体处置办法以及具体程序方面做了详尽

的司法规定，为政府的操作、法院的介入以及具体

的处置程序提供了法律依据，在防止政府干预债权

人合法诉求，防止债权人过度分割债务人财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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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市政债务人继续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相比之下，我国现阶段的《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立法位阶偏低且司法理念有所

缺失，对政府隐性债务的法律地位缺少明确规定。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制定《地方政府性债务法》《地

方政府性债务调整法》《省以下政府性债务调整

法》，用于明确各类政府性债务的法律地位，指导不

同层级的政府进行债务风险管理，并对债务风险管

理和处置设定应对措施和具体操作程序，提高政府

性债务风险调整措施的法律强制力，压实政府责

任，为制定保障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平衡债务调整

方案、程序以及法院的介入提供法律支撑。至此，在

财政风险管理方面，我国将形成以《预算法》为主的

财政收支以及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法律体系，用于

保障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

（四）建立独立机构负责执行财政监督和惩戒

措施

欧盟国家在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方面的共

性特征为引入审计法院或独立的监督机构依据相

关法律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进行处理，为政府债

务风险的管理和处置设定了具体的实施主体，有助

于从第三方的角度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管控。结

合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机构的情况，目前

审计署和财政监督管理局均具有部分债务风险管

理职能，其中审计署负责对财政运行情况进行审

计，而财政监督管理局负责定期开展隐性债务风险

的问责机制，具有一定的惩戒职能。但是相比欧盟

国家设立的审计法院或独立的监管机构，审计署和

财政监督管理局的独立性仍有所欠缺。为此，可以

设立独立的债务监管机构，吸收审计署和财政监督

管理局的部分职能，实体化运作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的管理和处置，并赋予其监督、审计、处置、制裁、问

责和协调司法处置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全部权力。在

具体的组织结构上，该债务监管机构既可以是依托

各省财政厅设置权能丰富的机构，也可以是在国家

层面设立的具有独立性的机构，对省以下政府性债

务进行全面监督管理。此外，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审

计署和财政监督管理局的作用，扩大其监管半径、

独立的职能属性和法律地位，提高其监管效力，赋

予其一定的制裁功能，强化上述机构在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管理和处置过程中的作用。

（五）调整省以下政府的财政自主权

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具体可以分为财税分配

关系的调整和财政自主权的调整。从财政可持续的

角度看，财政规则的明确和自主权的管理是保障对

地方政府进行财政约束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地方

政府财政可持续的重要措施（Bl觟chliger，H，2013）。
欧盟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救助过程显示，中央或联邦

政府的救助并非是无条件的。伴随着救助措施的展

开，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也面临着相应的调整。

从救助过程来看，财政权限的调整主要分为税收分

配权的重新界定以及对财政支出、举债以及征税权

限的调整。在债务偿还阶段，适当放松征税权，有助

于尽快摆脱债务困境，而在偿还债务之后，地方政

府将面临与上级政府财税关系的再次调整。针对我

国省以下政府的情况，国办发 2022〔20〕号文对省及
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和债务风险管理主体

进行了规范，在此基础上，需要适度放松地方征税

权，调整各层级政府税收分享比例，赋予省以下政

府在债务风险处置阶段调整税率的权限，完善省以

下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此外，适度放松市、区、县政府举债权限，规定各层

级政府可以在限额内发行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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